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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员工持股计划归属持有人部分股票
非交易过户情况的自愿性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完成了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
期）及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已归属持有人的部分股票非交易过户手续。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持股计划相关情况
（一）第二期持股计划审议及披露情况1、公司于 2022年 5月 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及 2022年 7月 22日召开的 2022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草
案）》（以下简称“第二期持股计划”）以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
二期）管理办法》。2、2022年12月30日，公司发布《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告》，
第二期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获得已回购库存股股数（即过户数量）合计为106,484,364股。3、2023年5月31日，公司发布《关于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二期）额度归属的公告》，第
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依据公司业绩、下属经营单位业绩及个人绩效达标等情况，确定向本期持
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3,065万股，因下属经营单位业绩及个人绩效不达标等原因，8,648万股未归属至持有人（2023年5月8日公司实施2022年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
每10股转增1股，持股计划持有股份数由10,648万股增加为11,713万股）。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
票额度归属之日（2023年5月31日，下同）起，分两期非交易过户或卖出。

第一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12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50%股票，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
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第二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24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50%股票，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
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二）第三期持股计划审议及披露情况1、公司于 2023年 5月 3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 2023年 6月 16日召开的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
（草案）的议案》（以下简称“第三期持股计划”）以及《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2023 年员工
持股计划（第三期）管理办法》。2、2023年11月3日，公司发布《关于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非交易过户完成的公
告》，第三期持股计划通过非交易过户方式获得已回购库存股股数（即过户数量）合计为 64,992,964
股。3、2024年5月31日，公司发布《关于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额度归属的公告》，第
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依据公司业绩、下属经营单位业绩及个人绩效达标等情况，确定向本期持
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5,564万股，并通过内部登记确认方式分别归属至相关持有人
名下。因下属经营单位业绩或个人绩效不达标等原因，约935万股未归属至持有人，按第三期持股
计划约定，未归属的标的股票及其对应的分红（如有）由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无偿收回，并在持股计
划期满前择机售出，售出收益返还公司。

根据公司《2021-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期）（草案）》，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
日（2024年5月30日，下同）起，分两期非交易过户或卖出：

第一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12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50%股票，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系统
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第二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自持有人对应的标的股票额度归属之日起24个月后，本期持股计划
方可根据当时市场的情况决定是否卖出对应份额的剩余50%股票，或在届时深交所和登记结算公司
系统支持的前提下，将持有人对应份额股票的剩余50%非交易过户至本期计划持有人账户。

以上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于指定媒体发布的相关公告。
二、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一）第二期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已完成第二期持股计划的第二次非交易过户，过户股份数量为10,676,324 股注1
1注 ：2023年5月，第二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确定向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
3,065万股。2024年6月第一次非交易过户股份1,127万股，由公司统一卖出股份共397万股。2025
年6月第二次非交易过户股数股份1,068万股，由公司统一卖出股份473万股。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06%，其中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非交易过户2,091,185股，向其
他持有人非交易过户8,585,139股。

（二）第三期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

司已完成第三期持股计划的第一次非交易过户，过户股份数量为22,588,637 股注2
2注 ：2024年5月，第三期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确定向本期持股计划持有人归属对应的股票合计约5,
564万股。2025年6月第一次非交易过户股份2,259万股，由公司统一卖出股份共406万股。剩余股
份待第二次非交易过户或卖出时点办理过户或卖出。
，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0.12%，其中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非交易过户1,743,216股，向其
他持有人非交易过户20,845,421股。

（三）本次员工持股计划非交易过户前后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化情况
第二期持股计划的第二次非交易过户、第三期持股计划第一次非交易过户完成前后，公司相关

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公司股票情况如下：

姓名

李东生
赵军

廖骞

黎健

闫晓林

朱伟

职务

董事长、CEO
董事、高级副总裁

董事、董事会秘书、高
级副总裁

CFO
董事、高级副总裁、CTO

职工代表监事

本次非交易过户前持股

持股数量（股）

898,453,069
1,271,538
1,726,619
1,575,942
2,810,558
107,704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4.78%
0.01%
0.01%
0.01%
0.01%

0.0006%

非 交 易 过 户
获 得 股 数

（股）
1,333,002
264,403
714,210
1,030,395
409,482
82,909

本次非交易过户后持股

持股数量（股）

899,786,071
1,535,941
2,440,829
2,606,337
3,220,040
190,613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4.79%
0.01%
0.01%
0.01%
0.02%

0.0010%
注：1、非交易过户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仍为李东生先生及一致行动人宁波九天联成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计持股1,266,680,807股，占公司总股本的6.75%。2、除上表外的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涉及本次非交易过户持股变动。
三、其他说明
本次非交易过户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获得的公司股份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进行锁定。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

证券报》《证券日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特此公告。

TCL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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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
债券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前，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

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注册的

批复》（证监许可〔2025〕1213号），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150亿元科技创新公司债券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募集说明书进行。
三、本批复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以分期发行科

技创新公司债券。
四、自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发行结束前，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

应及时报告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批复文件的要求办理本次科技创新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事宜，

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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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于2025年6月13日以

书面形式发出通知，于 2025年 6月 18日以现场与通讯相结合的方式在北京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6
人，实到董事6人。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经过有效表决，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增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同意增补易冉女士为提名委员会委员。增补后提名委员会由5名委员组成，分别为：魏明德先

生、孙永才先生、史坚忠先生、翁亦然先生、易冉女士，其中：魏明德先生为委员会主席。
表决结果：同意票6票，反对票0票，弃权票0票。
特此公告。
备查文件：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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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6月1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海淀区板井路69号世纪金源大饭店二层第九会议厅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4,051
4,050
1

16,390,927,799
15,293,301,969
1,097,625,830
57.113508
53.288876
3.82463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孙永才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以及《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6人，出席5人；独立非执行董事魏明德先生因其他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会。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王健先生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有关人员列席了本次股

东会。
4. 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及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的监票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5,284,601,754
1,064,642,644
16,349,244,398

比例（%）

99.943111
96.995043
99.745692

反对

票数

6,571,359
10,910,186
17,481,545

比例（%）

0.042969
0.993980
0.106654

弃权

票数

2,128,856
22,073,000
24,201,856

比例（%）

0.013920
2.010977
0.147654

2.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5,196,864,270
874,124,271

16,070,988,541

比例（%）

99.369412
79.637728
98.048071

反对

票数

94,305,143
201,428,559
295,733,702

比例（%）

0.616644
18.351295
1.804252

弃权

票数

2,132,556
22,073,000
24,205,556

比例（%）

0.013944
2.010977
0.147677

3.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
计：

同意
票数

15,283,829,944
1,064,374,644
16,348,204,588

比例（%）
99.938064
96.970627
99.739348

反对
票数

7,616,339
11,178,186
18,794,525

比例（%）
0.049802
1.018396
0.114665

弃权
票数

1,855,686
22,073,000
23,928,686

比例（%）
0.012134
2.010977
0.145987

4.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15,286,362,866
1,078,355,830
16,364,718,696

比例（%）
99.954627
98.244393
99.840100

反对
票数

5,350,912
0

5,350,912

比例（%）
0.034988
0.000000
0.032646

弃权
票数

1,588,191
19,270,000
20,858,191

比例（%）
0.010385
1.755607
0.127254

5.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5,047,634,412
291,081,070

15,338,715,482

比例（%）

98.393626
26.519153
93.580520

反对

票数

242,521,301
787,274,760
1,029,796,061

比例（%）

1.585801
71.725240
6.282720

弃权

票数

3,146,256
19,270,000
22,416,256

比例（%）

0.020573
1.755607
0.136760

6.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15,283,562,707
1,078,355,830
16,361,918,537

比例（%）
99.936317
98.244393
99.823016

反对
票数

7,727,923
0

7,727,923

比例（%）
0.050531
0.000000
0.047148

弃权
票数

2,011,339
19,270,000
21,281,339

比例（%）
0.013152
1.755607
0.129836

7.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
计：

同意
票数

15,283,425,287
1,078,355,830
16,361,781,117

比例（%）
99.935418
98.244393
99.822178

反对
票数

7,704,183
0

7,704,183

比例（%）
0.050376
0.000000
0.047003

弃权
票数

2,172,499
19,270,000
21,442,499

比例（%）
0.014206
1.755607
0.130819

8. 议案名称：关于聘请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5,154,838,737
980,860,830

16,135,699,567

比例（%）

99.094615
89.362040
98.442869

反对

票数

136,321,261
97,495,000
233,816,261

比例（%）

0.891379
8.882353
1.426498

弃权

票数

2,141,971
19,270,000
21,411,971

比例（%）

0.014006
1.755607
0.130633

9.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予董事会增发公司A股、H股股份一般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4,975,856,293
345,245,422

15,321,101,715

比例（%）

97.924283
31.453835
93.473060

反对

票数

315,907,965
733,110,408
1,049,018,373

比例（%）

2.065662
66.790558
6.399993

弃权

票数

1,537,711
19,270,000
20,807,711

比例（%）

0.010055
1.755607
0.126947

10. 议案名称：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发行债券类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H股

普 通 股
合计：

同意

票数

14,935,275,243
351,622,017

15,286,897,260

比例（%）

97.658931
32.034780
93.264380

反对

票数

356,250,725
726,733,813
1,082,984,538

比例（%）

2.329456
66.209613
6.607220

弃权

票数

1,776,001
19,270,000
21,046,001

比例（%）

0.011613
1.755607
0.1284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A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4

5

6

8

议案名称

关于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4 年 度 利 润
分配方案的议

案
关于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2025 年 度 担 保

安排的议案
关于中国中车
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2024 年度

薪酬的议案
关于聘请中国
中车股份有限
公司 2025 年度
审计机构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698,784,616

460,056,162

695,984,457

567,260,487

比例（%）

99.016739

65.189273

98.619961

80.379966

反对

票数

5,350,912

242,521,301

7,727,923

136,321,261

比例（%）

0.758217

34.364907

1.095035

19.316520

弃权

票数

1,588,191

3,146,256

2,011,339

2,141,971

比例（%）

0.225044

0.445820

0.285004

0.30351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的第1-8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过半数审议通过。

本次股东会的第9-10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颜羽、王秀淼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述两位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依法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2.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5-020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增加临时提案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股东大会有关情况
1. 股东大会的类型和届次：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
2.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27日
3. 股权登记日

股份类别
Ａ股

股票代码
603000

股票简称
人民网

股权登记日
2025/6/20

二、增加临时提案的情况说明
1. 提案人：《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
2. 提案程序说明
公司于2025年6月7日公告了召开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单独持有公司8.12%股份的股

东《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2025年6月17日提出临时提案并书面提交股东大会召集人。股东大会召
集人按照《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规定，现予以公告。

3. 临时提案的具体内容
本次临时提案为《关于选举徐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上述议案已经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增补董事的公告》。

三、除上述增加的临时提案外，2025年6月7日公告的原股东大会通知事项不变。
四、增加临时提案后股东大会的有关情况。
（一）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27日 14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金台西路2号人民日报社新媒体大厦30层视频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27日
至2025年6月27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9:15-15:00。

（三）股权登记日
原通知的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不变。
（四）股东大会议案和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议案名称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
√
√
√
√
√
√
√
√

非审议事项：听取《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1. 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4、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5、议案7已经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11已经公司第
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2025年6月19日披露
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相关公告。

2. 特别决议议案：无
3. 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3、议案6、议案8、议案9、议案10、议案11
4. 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9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人民日报社、《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中国汽车报》社有限公司
5. 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特此公告。
附件：授权委托书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 2025年 6月 27日召开的贵公司 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监事2024年度薪酬的议案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关于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关于《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
报规划》的议案

关于选举徐波女士担任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注：
1.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2. 议案9为关联交

易事项，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603000 证券简称：人民网 公告编号：2025-019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离任暨增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6月17日收到了董事吴天红女士的书

面辞职报告。吴天红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现辞去公司董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及薪酬与考核
委员会委员等在公司所任的一切职务。

姓名

吴天红

离 任 职
务

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6 月 17
日

原定任期到期日

2026 年 1 月 31
日

离任原因

工作
变动

是否继续在上市公
司及其控股子公司

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适
用）

不适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吴天红女士的辞职未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

人数，不会影响公司董事会正常运作，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吴天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票。
公司董事会对吴天红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三、拟增补董事情况
2025年6月17日，公司董事会收到《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提议增加人民网股份有

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函》，提议将选举徐波女士为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事项作为临
时提案，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于2025年6月18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经公司董事会核查，《环球时报》社有
限公司现持有公司8.12%股份，具备提交股东大会临时提案的股东资格。本次提案内容属于股东大
会职权范围，有明确议题和具体决议事项，提案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同意提名
徐波女士（简历附后）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以临时提案的形式提交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附件：徐波女士简历

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附件
徐波女士简历
徐波，女，197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主任编辑（记者）。1998年8月，任韩国LG化

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北京代表处职员；2000年8月至2002年3月，任韩国SK集团中国事业办公室
市场部分析师、北京赛维智信息咨询有限公司职员；2002年 3月，任人民日报社外事局社聘干部；
2004年 12月，任人民日报社外事局亚非处翻译；2007年 1月，任人民日报社外事局亚非处副处长；
2009年9月，任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品牌处副处长；2009年11月，任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
作部品牌处处长；2012年12月，任人民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国际合作处处长；2016年5月，任人民
日报社对外交流合作部副主任；2025年4月至今，任《环球时报》社有限公司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徐波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除上述任职外，徐波女士与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实际控制人及持股5%以上的股东无关联关系，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第3.2.2条所列情形。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38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控股子公司福建美丽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于2021年7月16日与江苏领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体内容详见《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子公司签署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1-074）。

近日，合作双方签署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除协议书》，经双方友好协商，就解除该项目总承包
合同相关事宜达成协议。合同解除后，双方互不追究对方违约责任，双方一致确认总承包合同没有
实际履行，双方不因解除总承包合同而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该项目截至目前尚未确认收入，合同解除不会对公司财务及经营状况造成重大不利影响。公司
指定媒体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
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简称：美丽生态 证券代码：000010 公告编号：2025-039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仲裁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案件所处的仲裁阶段：终局裁决。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生态建设为被申请人。3、涉案金额：约107,423,199.14元。4、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具体处理结果

以及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一、本次仲裁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2025年1月，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美丽生态”）及控股子公司福建美丽

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美丽生态建设”）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发来的《答辩通知书》
【（2025）洪仲案字第0020号】及《仲裁申请书》，井冈山鼎睿一号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井冈山鼎睿”）就其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美丽生态建设之间的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向南昌仲裁委
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南昌仲裁委员会已予以受理。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15日在《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上披露的《关于重大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

二、上述仲裁案件的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收到南昌仲裁委员会出具的（2025）洪仲案裁字第0020号《裁决书》，裁决主要内容如

下：1、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本金9,600万元；2、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回购溢价款及差额补足款（该款项分为两部分：1、支付回购溢价
款及差额补足款10,844,274.14元；2、自2025年1月3日起，至美丽生态付清本金9,600万元时止，以9,600万元为基数，按年利率12%计算）；3、美丽生态向井冈山鼎睿支付律师费50,000元，保全保险费28,563元；4、井冈山鼎睿对美丽生态建设就本案质押的应收账款进行拍卖或变卖所得价款在上述 1、2、3
项支付义务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5、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对美丽生态就上述 1、2、3项支付义务对井冈山鼎睿共同承担
连带担保责任；6、井冈山鼎睿预交本案仲裁费500,362元，由美丽生态、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共同承担
并径付井冈山鼎睿；7、驳回井冈山鼎睿其他仲裁请求。

上述1、2、3、6项裁决由美丽生态、美丽生态建设及其他被申请人承担支付义务，并应于本裁决
书送达之日起15日内向井冈山鼎睿一次性履行完毕。

本裁决为终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除上述重大仲裁案件外，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风险提示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将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财务处理，具体处理结果以及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

利润的影响，以会计师事务所最终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五、备查文件1、裁决书【（2025）洪仲案裁字第0020号】。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8日

证券代码：001316 证券简称：润贝航科 公告编号：2025-025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
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公告

徐烁华女士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3月13日披露了《润贝航空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5-002），公司董事、副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徐烁华女士计划自前述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
式减持公司股份数量合计不超过216,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0.26%。2025年6月17日，公司收到徐烁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
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徐烁华

减持方式

集中竞价

减持期间
2025年5月9日至2025年6月17日

减持股数（股）

216,000
减持均价（元/股）

49.89
减持比例（%）

0.26
注：本次减持的股份来源为徐烁华女士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持有的股份及股权激励已解禁的股

份，减持实施过程中减持价格区间为45.18元/股至55.71元/股。

二、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徐烁华

股份性质

合计持有股份
其中：（1）无限售条件股份

（2）有限售条件股份

本次减持前所持股份

股份数量（股）

2,124,700
531,175
1,593,525

占总股本比例（%）

2.58
0.65
1.94

本次减持后所持股份
股 份 数 量

（股）
1,908,700
315,175
1,593,525

占总股本比例
（%）
2.32
0.38
1.94

注：上述总数与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三、其他相关说明
（一）本次减持严格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18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上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
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本次减持事项已按照相关规定进行了预先披露，本次减持与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实际
减持股份数量未超过计划减持股份数量，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三）本次减持主体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导致公司控制
权发生变更，亦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四、备查文件
（一）徐烁华女士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完成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润贝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六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688108 证券简称：赛诺医疗 公告编号：2025-027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

结果暨股份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股权激励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592,0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592,000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6月23日。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相关业务规定，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赛诺医疗”或“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
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第一次股份登记工作。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
简要说明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决策程序及相关信息披露情况。
（1）2022年4月27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赛诺医疗科学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公
司独立董事就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公司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核实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
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公司监事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相关核查
意见。

上述事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2）2022年4月29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独立董事公开征集投票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按照公司其他独立董事
的委托，独立董事于长春先生作为征集人就公司拟于2022年5月20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的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议案向公司全体股东征集投票权。

（3）公司于2022年4月29日至2022年5月12日期间，在公司内部对本次拟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
务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10天。在公示期间，公司员工可以通过书面或口头等方式向公司监事
会反馈个人意见。截至公示期满，公司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次拟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2022年5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
告编号：2022-031）。

（4）2022年5月20日，公司召开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及《关于提请赛诺医疗科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 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并于
2022年5月2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

（5）2022年5月20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自
查报告》（公告编号：2022-032）。

（6）2022年5月24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议案》和《赛
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
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对首次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发表了核查意
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5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8、2022-039）。

（7）2023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
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年 4月 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0）。

（8）2024年4月25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
归属期归属条件部分成就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监事会发
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
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4-024）。

（9）2024年6月25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赛诺医疗科学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结果暨归属股
份上市流通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7），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
部分第二个归属期归属登记手续，该部分股票于2024年6月27日上市流通。

（10）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
过《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
属期归属条件部分成就的议案》《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作废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已授予尚未归属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26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5-018、2025-019）。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归属的股份数量

激励对象

董事会认为需要激励的人员
（共28人）

合计

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
量（万股）

810.00
810.00

本次归属数量（万
股）

259.2
259.2

本次归属数量占已获授予的限制性股
票数量的比例

32.00%
32.00%

（二）本次归属股票来源情况
本次归属股票来源于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公司A股普通股股票。
（三）归属人数
本次归属人数合计28人。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安排/限售安排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日：2025年6月23日
（二）本次归属股票的上市流通数量：259.2万股
（三）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本次归属股票的限售和转让限制
本次归属的激励对象不包含公司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四）本次股本变动情况
单位：股

股本总数
变动前

413,456,000
本次变动
2,592,000

变动后
416,048,000

本次股份变动后，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四、验资及股份登记情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2025年 5月 27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5]第ZA14401号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截至2025年5月15日止》，对公司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 28名激励对象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经审验，截至 2025年 5
月15日止，公司已收到上述28名激励对象缴纳的新增股本金额贰佰伍拾玖万贰仟元（大写）。各股
东以货币出资11,534,400.00元，其中：股本2,592,000.00元，资本公积8,942,400.00元。

2025年6月1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
证明》，公司完成了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部分第三个归属期第一次归属登记手续。

五、本次归属后新增股份对最近一期财务报告的影响
根据赛诺医疗2024年年度报告，公司2024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497,793.42

元，公司2024年基本每股收益为0.004元；本次归属后，以归属后总股本416,048,000股为基数计算，

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变的情况下，公司2024年的基本每股收益相应摊薄。

本次归属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2,592,000股，占归属前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约为0.6269%，对公司
最近一期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均不构成重大影响。

特此公告。
赛诺医疗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688290 证券简称：景业智能 公告编号：2025-050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询价转让计划书
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杭州一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保证向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重要内容提示：
● 拟参与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景业智能”或“公司”）首发前股东询价转

让（以下简称“本次询价转让”）的股东为杭州行之远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行之远”）、杭州一米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一米投资”）、杭州智航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智航投资”）（行之远、一米投资、智航投资以下合称为“出让方”）；
● 出让方拟转让股份的总数为3,836,031股，占景业智能总股本的比例为3.75%；
● 本次询价转让不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或大宗交易方式进行，不属于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受让

方通过询价转让受让的股份，在受让后6个月内不得转让；
●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
一、拟参与转让的股东情况
（一）出让方的名称、持股数量、持股比例
出让方委托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截至2025

年6月18日，出让方所持首发前股份的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情况如下：
序号
1
2
3

股东名称
行之远

一米投资
智航投资

持股数量（股）
28,661,917
8,876,952
7,101,561

持股占总股本比例
28.05%
8.69%
6.95%

（二）关于出让方是否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行之远为公司控股股东，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智航投资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来建良担

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行之远、智航投资为来建良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超5%。一米投资非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
朱艳秋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的员工持股平台。一米投资为朱艳秋的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超5%。

（三）出让方关于拟转让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情形、不违反相关规则及其作
出的承诺的声明

出让方声明，出让方所持股份已经解除限售，权属清晰。
出让方不存在《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规定的不得减持股份情形。出
让方启动、实施及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时间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4号——询价转让和配售》第六条规定的窗口期。出让方不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引第15号——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2025年3月修订）》第七条、第八条规定的
情形。

出让方未违反关于股份减持的各项规定或者其作出的承诺。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询价转让的基本情况
本次询价转让股份的数量为3,836,03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3.75%，转让原因均为自身资

金需求。

序号

1
2
3

拟转让股东名称

行之远
一米投资
智航投资

拟 转 让 股 份 数 量
（股）

2,043,794
1,486,160
306,077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2.00%
1.45%
0.30%

占所持股份比例（截
至 2025 年 6 月 18

日）
7.13%
16.74%
4.31%

转让原因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自身资金需求

（二）本次转让价格下限确定依据以及转让价格确定原则与方式

股东与组织券商综合考虑股东自身资金需求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且本

次询价转让的价格下限不低于发送认购邀请书之日前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70%。本次询价

认购的报价结束后，中信证券将对有效认购进行累计统计，依次按照价格优先、数量优先、时间优先

的原则确定转让价格。

具体方式为：

1、如果本次询价转让的有效认购股数超过本次询价转让股数上限，询价转让价格、认购对象及

获配股份数量的确定原则如下（根据序号先后次序为优先次序）：

（1）认购价格优先：按申报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2）认购数量优先：申报价格相同的，将按认购数量由高到低进行排序累计；

（3）收到《认购报价表》时间优先：申报价格及认购数量都相同的，将按照《认购报价表》送达时间

由先到后进行排序累计，时间早的有效认购将进行优先配售。

当全部有效申购的股份总数等于或首次超过 3,836,031股时，累计有效申购的最低认购价格即

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2、如果询价对象累计有效认购股份总数少于 3,836,031股，全部有效认购中的最低报价将被确

定为本次询价转让价格。

（三）接受委托组织实施本次询价转让的证券公司为中信证券

联系部门：中信证券股票资本市场部

项目专用邮箱：project_jyzn2025@citics.com
联系及咨询电话：0755-23835141
（四）参与转让的投资者条件

本次询价转让的受让方为具备相应定价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的机构投资者等，包括：

1、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关于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条件的机构投资者或者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机构投资者（含其管理

的产品），即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信托公司、理财公司、保险公司、财务公司、合格境外

投资者和私募基金管理人等专业机构投资者；

2、除前款规定的专业机构投资者外，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的其他私募基金

管理人（且其管理的拟参与本次询价转让的产品已经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备案）。

三、上市公司是否存在经营风险、控制权变更及其他重大事项

（一）景业智能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八章第二节规定的应当披露的

经营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不存在可能导致景业智能控制权变更的情形；

（三）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实施存在因出让方在《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询价转让计

划书》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向特定机构投资者询价

转让股份相关资格的核查意见》披露后出现突然情况导致股份被司法冻结、扣划而影响本次询价转

让实施的风险。

（二）本次询价转让计划可能存在因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而中止实施的风险。

特此公告。

杭州景业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6月19日

证券代码：003021 证券简称：兆威机电 公告编号：2025-036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香港联交所递交境外上市外资股
（H股）发行上市的申请
并刊发申请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5年6月18日向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递交了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挂牌上市（以
下简称“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并于同日在香港联交所网站刊登了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申请材
料。该申请材料为公司按照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以下简称“香港证监会”）及香港联交
所的要求编制和刊发，为草拟版本，其所载资料可能会适时作出更新和修订。

鉴于本次发行并上市的认购对象仅限于符合相关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及依据中国相关法律法规
有权进行境外证券投资的境内合格投资者，公司将不会在境内证券交易所的网站和符合境内监管机

构规定条件的媒体上刊登该申请资料，但为使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该等申请资料披露的本次发行并
上市以及公司的其他相关信息，现提供该申请资料在香港联交所网站的查询链接供查阅：

中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456/documents/sehk25061801173_c.pdf
英文：
https://www1.hkexnews.hk/app/sehk/2025/107456/documents/sehk25061801174.pdf
需要特别予以说明的是，本公告仅为境内投资者及时了解本次发行并上市的相关信息而作出。

本公告以及公司刊登于香港联交所网站的申请资料均不构成也不得视作对任何个人或实体收购、购

买或认购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的要约或要约邀请。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尚需取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香港证监会和香港联交所等相关政府

机关、监管机构、证券交易所的批准、核准或备案，该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本次发行并
上市的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兆威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会

202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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